2025年泉州市校园足球冠军赛（高中男子组）比赛规程

一、活动主题
绿茵逐梦，一起精彩。
二、活动目的
激发全市高中（含中职，下同）学生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增强学生体质，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培养团队协作、拼搏进取与公平竞争意识，促进各县（市、区）高中学校间的体育文化交流，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同时，以创新赛事机制为载体吸引全社会共同关注校园足球发展，推动校园足球文化建设，发掘和培养高中阶段足球后备人才，提升泉州市高中校园足球整体竞技水平与发展质量。

三、参赛队伍及资格
（一）参赛队伍

1.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分别选派1支当年度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或者联办高中男子足球赛事的冠军队伍。市直参赛队伍从当年度市级高中足球联赛名次靠前者选派1支队伍参赛。
2.获得2025年（2024-2025学年）泉州市校园足球总决赛（高中男子组）前三名的学校直接参加比赛，不占各县（市、区）学校推荐名额。

（二）参赛资格

1.具有本校高中学籍的在校学生，转学时间达半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的学校参赛。具有体育运动学校、足球学校正式学籍的学生不得参赛。
2.运动员须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方可参加比赛。
3.报名前已办理正式选调手续到体工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加比赛。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后参加中国足球协会锦标赛（含会员协会组、重点城市组、职业俱乐部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含超级、甲级、乙级）、全国女子足球联赛（含超级、甲级）球员不得参赛，以中国足协公布的上述赛事秩序册为准，包含以上赛事预备队及增补运动员名单。

4.运动员资格需由所属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将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

四、参加办法

（一）报名要求

各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后勤人员2-3名（至少包含1名随队校医）、运动员22人。赛前若运动员出现伤病，仅可在已报名的22名运动员范围内进行替换；赛前需确认18人的参赛名单。

（二）报名材料

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港、澳、台学生需提供护照或居住证等有效证明）原件，赛事组委会有权随时抽查核验。

（三）报名办法

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方式相结合。

1.电子材料报名：以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市直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不接受县区学校单独报名参赛。请各参赛单位于2025年11月15日前将报名表word版和扫描盖有公章的pdf版发送至邮箱：2202366266@qq.com，报名信息提交后一律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不予受理。联系人：林老师。

2.纸质材料报名：各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员参加赛前联席会时，须向组委会提交纸质报名表（A4纸打印，盖有公章）、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港、澳、台学生需提供护照或居住证等有效证明）、学籍信息（学籍网截屏，A4纸打印，清晰可辨）、健康证明（学校或医务室盖章）、保险单据复印件。

五、比赛时间及地点
（一）比赛时间

定于2025年11月底至12月份，结合高中阶段教学进度及课余时间进行比赛，具体时间及赛程安排另行通知。

（二）比赛地点
1.小组赛阶段：各参赛队伍的主场比赛场地由所在学校负责提供，需符合国际足联标准11人制足球场要求，确保草坪平整无积水、球门及球网完好、边线和球门线标识清晰。

2.淘汰赛及决赛阶段：比赛场地选定为各县（市、区）设施完备、交通便利的大型公共足球场或学校专业足球场，满足赛事观赏性与安全保障需求。

六、比赛安排
（一）赛程设置

1.分组循环赛：根据参赛队伍数量（预计16支），由组委会通过抽签分为4个小组（每组4支队伍）。小组赛结束后，按积分排名，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

2.淘汰赛和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根据两回合总比分确定冠军；若两回合平局，先采用客场进球规则，仍相等直接点球决胜。

（二）决定名次办法
第一阶段小组赛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在规定比赛时间内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若在规定比赛时间内双方平局时，则以踢点球决定胜负，胜队得2分，负队得1分；第二阶段则采用交叉赛（比赛打平时直接互罚球点球决定胜负）。

如遇两队获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6.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七、竞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采用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比赛用球为标准5号足球（由赛事组织方统一提供）。

（二）每场比赛时长80分钟，上下半场各40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裁判员将根据天气情况决定每半场原则上不超过1次的降温间歇，并在伤停补时阶段补足比赛时间。
（三）运动员装备要求：必须佩戴护腿板，穿着布面/皮面碎钉鞋或AG钉足球鞋（禁止穿钢钉鞋、金属钉鞋及金属鞋底）；若需佩戴眼镜，仅允许佩戴运动护目镜或隐形眼镜，禁止佩戴普通框架眼镜。

（四）换人规则：每场比赛允许每队最多替换7名运动员，全场比赛过程中换人次数不得超过3次（在中场休息时替换不计入次数），队员一经替出不得重新上场。

（五）各参赛队无故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及其他严重违反竞赛规程和竞技体育精神行为，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组委会有权采取以下方式予以处罚：

1.取消该运动队的参赛资格；

2.取消该队的比赛成绩；

3.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发生的红、黄牌取消，但对非体育道德行为做出的追加处罚依然有效；

4.其他追加处罚方式。

（六）赛会期间运动员被裁判员出示红黄牌规定如下：

1.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赛区纪律委员会如有追加处罚除外）。

2.同一场比赛中因累积两张黄牌而被出示红牌，该两张黄牌不做累计。

3.同一阶段的比赛的红黄牌累计到下一阶段（如比赛分为小组循环赛阶段与淘汰赛阶段）。

（七）参赛运动员可穿着皮制胶底足球鞋，必须穿护腿板，护腿板必须包在长袜内，否则不予上场。

（八）如遇不可抗拒理由造成比赛中断且无法恢复比赛的情况，当时比赛成绩有效。比赛组委会另选合适场地补足剩余的比赛时间（包括罚球点球）。如遇不可抗拒的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组委会做出决定。

（九）比赛时，每队必须备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和护袜，服装颜色必须认真填写在正式报名单内；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表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要与比赛短裤的颜色一致；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比赛服装和护袜的颜色必须全队一致。有条件的队伍可备训练背心。

（十）参赛运动员，不得染发、蓄长发（男生）、留怪异发型以及佩戴任何饰品、框架眼镜及裁判员认定可能危及他人的任何物件。

八、纪律规定和申诉
（一）为端正赛风赛纪，各参赛学校、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比赛组委会要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认真审核把关。

（二）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将严格按照联赛竞赛规程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三）经审查认定不符合参赛资格者，如在赛前发现，取消参赛资格，且所代表队伍不得增补他人；如在赛中及赛后发现，取消参赛资格，所代表队伍取消比赛成绩。

（四）对他队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或涉及比赛公平事宜的，须由申诉学校以书面形式，经领队、教练签字后，比赛后90分钟向比赛组委会提交申诉报告及佐证材料，并缴交申诉费1000元（胜诉返还），否则不予受理。

九、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团体奖：设团体一、二、三等奖，最佳组织奖若干。
（二）个人奖：设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优秀指导教师奖（授予获得团体一、二等奖的代表队）。

十、其他事项
（一）计划召开赛前准备会议暨裁判长、领队联席会议明确相关事项，会议时间另行通知，请相关人员准时参加。

（二）各参赛代表队交通费、食宿费、保险费等经费开支自行负责，裁判费、器材费等经费开支由承办单位负责。

（三）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2025年泉州市校园足球冠军赛（高中男子组）报名表

2025年泉州市校园足球冠军赛（高中男子组）报名表

参赛学校（公章）：                          组别：        

领队：         教练员：                     队医：        

	序号
	球衣号码
	姓名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学籍号
	年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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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教育局（公章）                  医务部门（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